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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依据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水汝庆、徐浩、梁世栋、徐凡、蔡国喜、赵亮、郭黄斌、余粤、王林、王亚楠、

郑贵鹏、程警真、王路、陈代娣。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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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在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大力推动债券市场发展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广大市场参与者的共同努

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迅速，目前市场规模已跃居亚洲第二、世界第五，特别是信用债券市场规模已居

亚洲首位。随着债券市场风险结构从原来单一的利率风险逐渐向利率风险与信用风险并存的二元风险结

构转变，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散分担机制。信用增进行业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对于建立健全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和分担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推动金融

市场产品和机制创新等都具有积极作用。 

信用增进行业是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新兴行业，出现时间较短，市场参与者对于信用增进行业的业务

模式、业务范围、业务特征等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为进一步增强信用增进行业市场公信力，提高市

场参与者对信用增进行业的认识，特制定本标准。本标准明确了信用增进业务的范围、方式、功能、特

点等，提出了信用增进机构经营管理基本原则及其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为行业新设机构提供了示范和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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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增进机构业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信用增进业务的范围、信用增进方式、信用增进机构经营管理和执业规范、信用增进

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 

本标准适用于信用增进机构及其信用增进业务的开展。 

2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信用  credit 

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多产生于融资行为和商品交易的赊销或预付之中，如银行信

用、商业信用等。 

2.2  

信用风险  credit risk 

由于借款人或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广义上，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借款人信用等

级变动和履约能力变化导致其债务的市场价值变动而引起损失的可能性。 

2.3  

信用等级  credit ratings 

信用评级机构用既定的符号标识主体和债券未来偿还债务能力及偿债意愿可能性的级别结果。 

2.4  

信用衍生工具  credit derivative 

由交易双方签订的，用以分离和转移信用风险、管理信用风险敞口的交易合约。 

2.5  

信用增进  credit enhancement 

以保证、信用衍生工具、结构化金融产品或者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自律规范文件明确的其他

有效形式提高债项信用等级、增强债务履约保障水平，从而分散、转移信用风险的专业性金融服务。 

2.6  

信用风险缓释合约  credit risk mitigation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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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达成的，约定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信用保护买方按照约定的标准和方式向信用保护卖方支

付信用保护费用，由信用保护卖方就约定的标的债务向信用保护买方提供信用风险保护的金融合约。 

2.7  

信用风险缓释凭证  credit risk mitigation warrant 

由标的实体以外的机构创设的，为凭证持有人就标的债务提供信用风险保护的，可交易流通的有价

凭证。 

2.8  

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credit risk mitigation instrument 

信用风险缓释合约、信用风险缓释凭证及其他用于管理信用风险的简单的基础性信用衍生工具。 

3 信用增进业务的主体与客体 

3.1 信用增进主体 

信用增进主体是指依法设立的、提供信用增进服务的金融服务机构。其中依法设立的，以提供专业

化的信用增进服务为主营业务的金融服务机构即信用增进机构。 

3.2 信用增进客体 

信用增进客体即信用增进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公司债、企业债等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券，贷款等基础性金融产品，及以此为基础设计而成的结构化金融产品。 

4 信用增进方式 

4.1 基础性信用增进 

信用增进机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签订信用增进服务合同、出具信用增进函的形式为信

用增进对象提供信用增进服务的方式。 

4.2 信用衍生工具 

信用增进机构通过创设、交易信用衍生工具（包括信用风险缓释工具），转移、缓释信用风险，实

现信用增进的方式。 

4.3 结构化信用增进 

信用增进机构运用金融工程理论，以若干种金融产品为基础进行结构化设计，对信用风险重新组合

并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实现为信用增进对象提供信用增进服务的方式。 

4.4 其他 

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行业自律规范文件明确的其他有效信用增进方式。 

5 信用增进机构的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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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公司治理 

信用增进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内审制度，保证公司治

理的有效性。 

5.2 业务管理 

信用增进机构开展的业务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信用增进机构应当建立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审慎经

营模式，设置符合审慎经营原则的业务评估制度、决策程序、事后追偿和处置制度、风险预警机制和突

发事件应急机制，并制定严格规范的业务操作规程，加强业务的风险评估和管理。 

5.3 风险管理 

信用增进机构应建立与业务性质、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完善的、可靠的风险管理体系，基本

要素包括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审慎、稳健的风险管理政策，完善的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

充分覆盖各类业务风险的风险准备金及资本管理机制等，以有效地管理与经营风险。 

5.4 信息披露 

信用增进机构应当满足监管机构或自律组织关于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信息披露要求，并定期或不定

期向投资者、公众、外部审计或评级机构等披露所承担的风险种类、水平等信息。 

6 信用增进机构执业规范 

6.1 信用增进机构基本执业规范 

信用增进机构应遵循下列行为准则： 

——按照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自律规范文件等有关规定开展信用增进业务； 

——诚信为本，勤勉尽责，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履行为客户保密的义务； 

——不断更新和提高专业知识与技能，提高业务能力、职业道德水平和创新能力； 

——以正当竞争手段招揽业务； 

——不得从事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自律规范文件规定的禁止行为。 

6.2 其他要求 

信用增进机构建立的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要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 

信用增进机构所制定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风险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等，不得与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相冲突。 

7 信用增进机构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 

信用增进机构从业人员应遵循下列行为准则： 

——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并配合主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接受并配合行业自律管理，遵守业

务相关规则、所在机构的规章制度以及行业公认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应当熟练掌握与信用增进业务相关的业务技能，能够胜任所从事的业务； 

——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和金融安全，履行法律义务，保守国家秘密、所在机构的商业秘密、客户的

商业秘密，对在执业过程中所获得的未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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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尊重创造，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不断学习，更新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提高业务水平与

创新能力； 

——应当自觉抵制内幕交易，不得利用内幕信息牟取个人利益，不得将内幕信息以明示或暗示的形

式告知他人； 

——不得向社会公布或向他人泄漏与信用增进业务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国家法律、法规及信用增进

业务主管部门要求的除外）； 

——不得从事与信用增进业务有利益冲突的兼职业务； 

——不得贬损同行或以其他不正当竞争手段争揽业务； 

——不得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及信用增进业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